
 

 

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中国 武汉 江岸区沿江大道 160号时代一号写字楼 23层 邮编 430000 

电话/Tel: （027）85809633 传真/Fax: （027）85785177 

电子邮件/E-mail：chuangzhilawyer@tom.com 

  

  

  

二〇二五年二月五日 



  

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编号：CZFS250001 

致：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汇绿生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细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公司向本所及律师提供了与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事宜有关的文件、资料。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

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

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

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保

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

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

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2024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暂缓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择机

确定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等具体事项。经公司董事长李

晓明先生授权，决定于 2025 年 2 月 5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5 年 1 月 14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等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5 年 2 月 5 日下午 14:30 在湖

北省武汉市江汉区青年路 556 号房开大厦写字楼 37 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明先生主持。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2 月 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 2 月 5 日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

会议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 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书、以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授权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

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8,815,12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514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7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4,986,6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62 %。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155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5,116,0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218 %。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158 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293,801,8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6876  %。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

书及独立财务顾问、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因为工作原因，部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现场会议。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

提供机构验证，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

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

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关于召开 2025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

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

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

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

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84,1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9％；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98,3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2、《关于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84,1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9％；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98,3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9,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 整体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2 交易标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866,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17％；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8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7,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80,9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2769％；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826,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81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292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3 交易价格和定价依据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4 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5 本次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6 特别约定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7 交割程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8 违约责任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09 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5、《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武汉钧恒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6、《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参股公司暨关联

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7、《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8、《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9 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

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0、《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 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规定情

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关于公司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说明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4、《关于本次交易事宜采取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5、《关于聘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6、《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

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7、《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和评估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8、《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9、《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3,659,0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36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1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973,20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4314％；反对 10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08％；弃权 34,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2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137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汇绿生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湖北创智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陈一民         

 经办律师：     万晓芬         

 单位负责人：   姚佳欣               

 2025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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